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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提供

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科股份” 或“公司” ）及合并报表范围内控股子公司（以下简称

“控股子公司” ）对外担保总额超过最近一期净资产100%、对资产负债率超过70%的控股子公司担保的金额超过公

司最近一期净资产50%，以及对合并报表外参股公司审批的担保金额超过最近一期净资产30%，提请投资者充分关注

担保风险。

2、鉴于公司与重庆金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庆金科” ）的破产重整申请已被重庆市第五中级人

民法院裁定受理，公司及重庆金科不再因控股项目公司融资或展期协议签订事宜而新增担保，如该笔贷款存在公司

及重庆金科原有担保责任的，由金融机构债权人合法申报债权。 同时，因控股房地产项目公司融资展期业务需要，经

与金融机构协商一致，由除重庆金科外的其他公司控股子公司按金科方持股比例对控股房地产项目公司继续提供担

保。 如根据金融机构要求，公司控股子公司超过公司持股比例提供担保，为进一步防范担保风险，在提供担保后将要

求其他股东或者控股房地产项目公司提供反担保。

一、担保概述

1、公司控股子公司广西平南金科美好置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平南金科” ）接受广西平南县农文旅投资

发展有限公司提供的保交房专项借款3,500万元,期限至2026年3月21日，公司控股子公司柳州金明柳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柳州金明柳” ）、柳州市远道香颂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柳州远道香颂” ）以其持有的

不动产提供抵押担保。

2、公司控股子公司西安科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安科润” ）接受西安浐灞创新城市建设发展有

限公司提供的保交房专项借款13,590万元，期限2年，公司控股子公司陕西昊乐府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陕西昊乐府” ）以其持有的不动产为其中8,040.84万元债务提供抵押担保。

3、公司控股子公司玉林市金凯瑞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玉林金凯瑞” ）接受玉林市盛东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的保交房专项借款910万元，期限3年。 公司控股子公司南宁金泓耀、天津金和顺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以下简称“天津金和顺” ）、天津金瑞辉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天津金瑞辉” ）为其提

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4、公司控股子公司达州金科宏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达州金科宏泰” ）接受达州市产业发展有限

公司提供的保交房专项借款8,320万元,期限3年。公司控股子公司重庆宇瀚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重

庆宇瀚” ）以其持有的不动产为其提供抵押担保。

5、公司控股子公司重庆渝驰科商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庆渝驰科” ）分别接受重庆发展产业有限公司

提供的借款 24,000�万元、10,000万元，期限分别为3�年、18个月。 公司控股子公司重庆中讯物业发展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重庆中讯” ）为上述两笔贷款补充抵押担保、重庆金鼎卓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庆金鼎卓” ）以其

持有的重庆中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股权为其中10,000万元的贷款提供质押担保。

6、公司控股子公司南宁金盛坤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宁金盛坤” ）接受建设银行南宁园湖支行提

供的贷款，贷款余额32,394万元，本次展期 24个月。南宁金盛坤继续以其自有项目土地使用权提供抵押担保，公司控

股子公司南宁金泓耀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宁金泓耀” ）以其持有的桂林真龙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

股权提供质押担保。

7、公司控股子公司南宁金盛坤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宁金盛坤” ）接受南宁轨道地产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提供的保交房专项借款共计8,500万元，期限至2025�年 9�月，公司控股子公司南宁金盛泓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南宁金盛泓” ）以其持有的不动产补充提供抵押担保。

上述各笔担保事项已履行审议程序，具体如下：

公司于2022年1月12日召开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公司及控股子公司融

资增加担保额度的议案》，且该议案经公司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为重庆渝驰科24,000万元债

权提供担保事项在股东大会审批通过的担保额度范围内,无需再次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于2023年1月13日召开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公司及控股子公司

融资增加担保额度的议案》，且该议案经公司 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本次为南宁金盛坤7,500万元

提供担保事项在该次股东大会审批通过的担保额度范围内，无需再次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于2024年1月12日召开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四十三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公司及控股子公司

增加担保额度的议案》，且该议案经公司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为重庆渝驰科10,000万元、南宁

金盛坤1,000万元、平南金科、西安科润、玉林金凯瑞、达州金科宏泰的债务提供担保事项在该次股东大会审批通过的

担保额度范围内，具体已使用担保额度及可用担保额度详见附表2。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广西平南金科美好置业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日期： 2020年4月13日

注册地址：广西壮族自治区贵港市平南县平南街道二环大道西端延长线与滨江路交汇处地段

法定代表人：黄勇伟

注册资本：1,053.5431万元

主营业务：房地产开发经营

与本公司关系：公司持有其100%股权。

截至2023年末，该公司资产总额为10,770.55万元，负债总额为10,887.75万元，净资产为-117.20万元，2023年实

现营业收入21,457.93万元，利润总额3,783.19万元，净利润3,783.19万元。

截至2024年6月末， 该公司资产总额为10,219.08万元， 负债总额为10,414.30万元， 净资产为-195.22万元，

2024年1-6月实现营业收入286.46万元，利润总额-78.02万元，净利润-78.02万元。

该子公司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

2、公司名称：西安科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7年10月12日

注册地址：陕西省西安市浐灞生态区北辰路与东风路东南角金科博翠天宸

售楼部二楼201室

法定代表人：曹新峰

注册资本：2,000万元

主营业务：房地产开发与销售等

与本公司关系：公司持有其100%的股权

截至2023年末， 该公司资产总额为262,471.50万元， 负债总额为260,228.01万元， 净资产为2,243.49万元，

2023年实现营业收入242,060.41万元，利润总额37,085万元，净利润31,455.25万元。

截至2024年6月末，该公司资产总额为205,639.21万元，负债总额为191,599.33万元，净资产为14,039.88万元，

2023年1-6月实现营业收入74,974.16万元，利润总额14,014.82万元，净利润11,796.39万元。

该子公司非失信被执行人。

3、公司名称：玉林市金凯瑞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日期：2019年1月31日

注册地址：广西玉林市玉州区胜利路759号

法定代表人：黄勇伟

注册资本：3,000万元

主营业务：房地产开发经营

与本公司关系：公司持有其100%股权

截至2023年末， 该公司资产总额为33,427.04万元， 负债总额为46,791.07万元， 净资产为-13,364.03万元，

2023年实现营业收入5,830.85万元，利润总额-5,775.80万元，净利润-5,775.80万元。

截至2024年6月末，该公司资产总额为28,792.33万元，负债总额为41,360.08万元，净资产为-12,567.75万元，

2024年1-6月实现营业收入5,430.71万元，利润总额796.28万元，净利润796.28万元。

该子公司非失信被执行人。

4、公司名称：达州金科宏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9年11月28日

注册地址：四川省达州市通川区朝阳西路邮政花园B幢1层2号

法定代表人：彭莉翔

注册资本：3,000万元

主营业务：房地产开发经营

与本公司关系：公司持有其100%股权

截至2023年末，该公司资产总额为64,787.76万元，负债总额为83,503.03万元，净资产为-18,715.27万元，2023年实

现营业收入29,787.99万元，利润总额-6,185.52万元，净利润-11,308.98万元。

截至2024年6月末， 该公司资产总额为27,750.96万元， 负债总额为46,297.39万元， 净资产为-18,546.44万元，

2024年1-6月实现营业收入35,295.48万元，利润总额103.91万元，净利润168.84万元。

该子公司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

5、公司名称：重庆渝驰科商业管理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22年5月27日

注册地址：重庆市两江新区人和街道人和黄山大道东段172号附24号

法定代表人：全雄明

注册资本：1,000万元

主营业务：商业综合体管理服务、房地产咨询等

与本公司关系：公司持有其100%股权。

截至2023年末，该公司资产总额为38,432.61万元，负债总额为38,666.33万元，净资产为-233.72万元，2023年实

现营业收入0万元，利润总额850.67万元，净利润420.07万元。

截至2024年6月末，该公司资产总额为39,508.94万元，负债总额为40,384.01万元，净资产为-875.07万元，2024年

1-6月实现营业收入0万元，利润总额-513.08万元，净利润-641.35万元。

该子公司非失信被执行人。

6、公司名称：南宁金盛坤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19年6月14日

注册地址：南宁市邕宁区蒲津路229号原县交通局办公楼3楼15号房

法定代表人：黄勇伟

注册资本：3,061.6744万元

主营业务：房地产开发等

与本公司关系：公司持有其100%股权。

截至2023年末， 该公司资产总额为25,659.90万元， 负债总额为57,794.40万元， 净资产为-32,134.50万元，

2023年实现营业收入41,602.95万元，利润总额-516.71万元，净利润-516.71万元。

截至2024年6月末，该公司资产总额为23,264.01万元，负债总额为56,225.06万元，净资产为-32,961.04万元，

2024年1-6月实现营业收入958.63万元，利润总额-826.54万元，净利润-826.54万元。

该子公司非失信被执行人。

三、相关协议主要内容

（一）控股子公司为平南金科担保

1、担保金额：3,500万元。

2、主债务履行期限：31个月。

3、担保方式：柳州金明柳、柳州远道香颂提供抵押担保。

（二）陕西昊乐府为西安科润提供担保

1、担保金额：8,040.84万元。

2、主债务履行期限：24个月。

3、担保方式：提供抵押担保。

（三）控股子公司为玉林金凯瑞提供担保

1、担保金额：910万元。

2、主债务履行期限：36个月。

3、担保方式：南宁金泓耀、天津金和顺、天津金瑞辉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四）重庆宇瀚为达州金科宏泰提供担保

1、担保金额：8,320万元。

2、主债务履行期限：36个月。

3、担保方式：抵押担保。

（五）控股子公司为重庆渝驰科提供担保

1、担保金额：34,000万元。

2、主债务履行期限：18个月。

3、担保方式Ⅰ：重庆中讯提供抵押担保。

4、担保方式Ⅱ：重庆金鼎卓提供质押担保。

（六）南宁金泓耀为南宁金盛坤提供担保

1、担保金额：32,394万元。

2、主债务履行期限：24个月。

3、担保方式：股权质押担保。

（七）南宁金盛泓为南宁金盛坤提供担保

1、担保金额：8,500万元。

2、主债务履行期限：至2025年9月。

3、担保方式：抵押担保。

四、董事会意见

上述担保事项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对控股子公司融资展期需要所提供的担保， 不会增加公司合并报表或有负债，

为债务展期继续提供担保系落实国家“金融十六条” 融资合理展期政策的举措，且提供担保所融得的资金全部用于

生产经营或补充公司流动资金，担保事项不存在与中国证监会发布的《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8号一一上市公司资金往

来、对外担保的监管要求》相违背的情况。

本次公司控股子公司对控股子公司融资展期需要提供担保，公司能有效控制资金、把握还款安排，降低流动性风

险。 上述担保对象中平南金科、达州金科宏泰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涉案金额1000余万元，对公司债务偿还能力

影响较小，且以上融资展期系为稳定上市公司生产经营，公司控股子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不损害上市公司利

益。

综上，本次担保不会对公司及子公司生产经营产生重大不利影响，不会影响公司持续经营能力，不存在损害上市

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金额

截至2024年7月末，本公司对参股公司提供的担保余额为103.96亿元，对子公司、子公司相互间及子公司对公司

提供的担保余额为589.30亿元，合计担保余额为693.26亿元，占本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1975.99%，占总资产

的30.92%。公司及控股子公司逾期担保金额为343.43亿元。其中公司部分控股子公司因法院受理债权人破产申请，导

致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提供余额为18.66亿元的担保，存在被债权人追偿担保责任的风险。

六、备查文件

1、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

2、公司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3、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决议；

4、公司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5、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四十三次会议决议；

6、公司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7、相关合同文本。

特此公告

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四年八月十六日

附表1：被担保方担保额度审议及担保余额情况表

单位：万元

担保方 被担保方

累计经审批可用

担保额度

本次担保前担保

余额

本次担保后担保

余额（注）

剩余可用担保额

度

南宁金泓耀

南宁金盛泓

南宁金盛坤 33,394 7,500 40,894 -

柳州金明柳

柳州远道香颂

平南金科 3,500 - 3,500 -

陕西昊乐府 西安科润 8,040.84 28,385.12 36,425.96 -

南宁金泓耀

天津金和顺

天津金瑞辉

玉林金凯瑞 910 - 910 -

重庆宇瀚 达州金科宏泰 8,320 - 8,320 -

重庆中讯

重庆金鼎卓

重庆渝驰科 10,000 - 10,000 -

合计 64,164.84 35,885.12 100,049.96 -

注：本次担保后被担保方担保余额以实际资金到账或未结清余额为准。

附表2：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对公司及控股子公司

400亿担保额度使用及余额情况表

单位：万元

类别 总额度 公司名称

截至公 告

时最近一

期资产 负

债率

对应进展公

告编号

已使用额度

剩余可用担

保额度

资 产 负 债

率为70%以

上 （ 含

70%）的控

股 子 公 司

或公司

3,000,000.

00

临沂金佩元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05.84% 2024-057号 16,120

2,736,936.

16

南昌金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96.63% 2024-057号 28,500

日照百俊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11.52% 2024-057号 8,779

河南远威置业有限公司 96.23% 2024-089号 109,500

重庆庆科商贸有限公司 100.44% 2024-089号 36,000

南宁金盛坤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41.68% 2024-101号 33,394

广西平南金科美好置业有限责任公司 101.91% 2024-101号 3,500

西安科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93.17% 2024-101号 8,040.84

玉林市金凯瑞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143.65% 2024-101号 910

达州金科宏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66.83% 2024-101号 8,320

重庆渝驰科商业管理有限公司 102.21% 2024-101号 10,000

资 产 负 债

率为70%以

下 的 控 股

子 公 司 或

公司

1,000,000.

00

成都金瑞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58.48% 2024-032号 26,928.50

823,633.50

重庆市厚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61.82% 2024-057号 16,780

重庆市金顺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8.72% 2024-057号 6,466.15

重庆金达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44.33% 2024-057号 25,944.48

重庆金科企业管理集团有限公司 38.21% 2024-057号 100,246.94

证券简称：

*ST

金科 证券代码：

000656

公告编号：

2024-102

号

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对参股公司提供担保

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及合并报表范围内控股子公司（以下简称“控股子公司” ）

对外担保总额超过最近一期净资产100%、 对资产负债率超过70%的控股子公司担保的金额超过公司最近一期净资

产50%，以及对合并报表外参股公司审批的担保金额超过最近一期净资产30%，提请投资者充分关注担保风险。

2、鉴于公司与重庆金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庆金科” ）的破产重整申请已被重庆市第五中级人

民法院裁定受理，公司及重庆金科不再因参股项目公司融资或展期协议签订事宜而新增担保，如该笔贷款存在公司

及重庆金科原有担保责任的，由金融机构债权人合法申报债权。 同时，因参股房地产项目公司融资展期业务需要，经

与金融机构协商一致，根据合资合作协议的约定，由除重庆金科外的其他公司控股子公司按金科方持股比例对参股

房地产项目公司继续提供担保。 如根据金融机构要求，公司控股子公司超过公司持股比例提供担保，为进一步防范担

保风险，在提供担保后将要求其他股东或者参股房地产项目公司提供反担保。

一、担保概述

1、公司持股 50%的参股公司茂名市茂南区金骁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茂名金骁” ）接受建设银行茂

名市分行提供的 20,000�万元贷款，贷款到期日为2024年10月28日。 公司控股子公司肇庆泽天永装饰材料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肇庆泽天永” ）以其持有茂名金骁50%的股权补充提供不超过10,000�万元的质押担保。

公司于2022年10月27日召开的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对部分参股房地产项目

公司增加担保额度的议案》，且议案经公司2022�年第十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其中茂名金骁经审议可用担保

额度为10,000�万元。 本次对茂名金骁提供的担保金额在上述议案通过的额度范围内，无需再次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2、公司持股33%的参股公司张家港东峻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张家港东峻” ）接受农业银行张家港

分行、工商银行张家港分行作为银团提供的贷款，贷款余额为19,024万元，本次展期24个月。 张家港东峻以其自有项

目不动产继续提供抵押担保。 公司控股子公司金科集团苏州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苏州金科” ）按公司持

股比例继续提供连带保证担保，以其持有的张家港东峻33%股权继续提供质押担保。

公司于2024年6月26日召开的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四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对部分参股房地产项目公

司增加担保额度的议案》，且议案经公司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其中张家港东峻经审议可用担保额

度为6,660�万元。 本次对张家港东峻提供的担保金额在上述议案通过的额度范围内，无需再次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担保前后对上述参股公司的担保余额及可用担保额度详见下表。

被担保方担保额度审议及担保余额情况表

单位：万元

担保方 被担保方

累计经审批可用担

保额度

本次担保前

担保余额

本次担保后担保余额

（注）

剩余可用担

保额度

肇庆泽天永 茂名金骁 10,000 - 10,000 -

苏州金科 张家港东峻 6,660 - 6,277.92 382.08

合计 16,660 - 16,277.92 382.08

注：本次担保后被担保方担保余额以实际资金到账为准。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茂名市茂南区金骁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9年4月3日

注册地址：茂名市茂南区吉祥路28号大院17号1706房（住所信息自主申报）

法定代表人：许建林

注册资本：60,000万元

主营业务：房地产开发经营

与本公司关系：与本公司关系：公司持有其50%的股权，佛山市高明区美的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持有其50%的股

权。 公司与其他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股权结构：

截至2023年末， 该公司资产总额为64,897.96万元， 负债总额为22,256.64万元， 净资产为 42,641.32万元，

2023年实现营业收入44,360.11万元，利润总额-3,128.46万元，净利润-1,435.32万元。

截至2024年6月末，该公司资产总额为67,268.03万元，负债总额为25,261.79万元，净资产为 42,006.24� 万元，

2024年1-6月实现营业收入479.08万元，利润总额 -872.86万元，净利润 -635.07万元。

该公司非失信被执行人。

2、公司名称：张家港东峻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20年5月6日

注册地址：张家港市杨舍镇东方新天地10幢B1307

法定代表人：李小刚

注册资本：6,100万元

主营业务：房地产开发经营等

与本公司关系：公司持有其33%的股权，浙江宝龙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持有其33%的股权，苏州市梁展置业有

限公司持有其34%的股权。 公司与其他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股权结构：

截至2023年末，该公司资产总额82,384.27万元，负债总额81,656.59万元，净资产727.68万元，2023年实现营业

收入102,637.88万元，利润总额775.77万元，净利润775.77万元。

截至2024年6月末，未经审计资产总额78,254万元，负债总额78,811万元，净资产-557万元，2026年1-6月实现

营业收入0万元，利润总额-1,285万元，净利润-1,285万元。

该公司非失信被执行人。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肇庆泽天永为茂名金骁提供担保

1、担保金额：10,000万元。

2、主债务履行期限：24个月。

3、担保方式：股权质押担保。

（二）苏州金科为张家港东峻提供担保

1、担保金额：6,277.92万元。

2、主债务履行期限：24个月。

3、担保方式Ⅰ：苏州金科提供股权质押担保。

4、担保方式Ⅱ：苏州金科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5、保证期间：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四、董事会意见

本次被担保对象为公司参股公司，公司控股子公司为参股公司提供担保是满足金融机构要求、支持参股公司经

营发展，有利于参股公司的开发建设，符合公司整体利益。

本次公司控股子公司对参股公司贷款展期提供的担保未超出公司的持股比例，风险可控，不存在与中国证监会

发布的《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8号一一上市公司资金往来、对外担保的监管要求》相违背的情况。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金额

截截至2024年7月末，本公司对参股公司提供的担保余额为103.96亿元，对子公司、子公司相互间及子公司对公

司提供的担保余额为589.30亿元，合计担保余额为693.26亿元，占本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1975.99%，占总资

产的30.92%。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逾期担保金额为343.43亿元。

六、备查文件

1、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决议；

2、公司2022年第十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3、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四十七次会议决议；

4、公司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5、相关合同文本。

特此公告

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四年八月十六日

证券简称：

*ST

金科 证券代码：

000656

公告编号：

2024-103

号

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完成股份增持承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1、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4年6月18日 收到控股股东重庆市金科投资控股（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金科控股” ）出具的《关于股份增持计划到期暨实施结果并拟继续完成增持的告知

函》，截至2024年6月18日（即股份增持计划截止日期），金科控股指定的增持主体重庆财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财聚投资” ，系金科控股的控股子公司）已累计增持公司股份30,980,6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5802%，成交金额合

计31,437,989元。 根据上述金科控股来函表示，为了完成增持金额的下限目标（即5,000万元），增持主体已准备好

足够资金，并在未来两个月内（即截止时间为2024年8月18日）继续在二级市场以集中竞价交易的方式实施增持，直

至完成本次股份增持计划承诺的下限增持金额。 上述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6月20日在信息披露媒体刊载的相关公

告。

2、公司于2024年8月16日收到金科控股出具的《关于完成股份增持下限金额的告知函》，自股份增持计划实施期

限届满日之后，财聚投资根据股份增持承诺通过二级市场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继续实施增持。 截至2024年8月16日，

财聚投资已累计增持公司股份46,56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8720%，成交金额合计50,025,121元。 截至本公告

披露日，金科控股已完成承诺的股份增持金额下限目标。

公司于2024年8月16日收到控股股东金科控股出具的《关于完成股份增持下限金额的告知函》，现将相关情况公

告如下：

一、股份增持实施结果情况

截至2024年6月18日， 财聚投资已累计增持公司股份30,980,600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0.5802%， 成交金额合计

31,437,989元。根据控股股东股份增持承诺，财聚投资自2024年6月19日至8月16日继续通过二级市场以集中竞价交

易方式合计增持公司股份15,579,4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2918%，成交金额合计18,587,132元。 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日 期 交易股数（股） 占总股本的比例 交易金额（元） 交易均价

1 2024年6月19日 500,000 0.0094% 675,000 1.35元/股

2 2024年6月20日 500,000 0.0094% 665,000 1.33元/股

3 2024年6月21日 500,000 0.0094% 620,000 1.24元/股

4 2024年6月24日 500,000 0.0094% 585,000 1.17元/股

5 2024年6月25日 500,000 0.0094% 605,000 1.21元/股

6 2024年6月26日 500,000 0.0094% 525,000 1.05元/股

7 2024年6月27日 500,000 0.0094% 550,000 1.10元/股

8 2024年7月1日 500,000 0.0094% 610,000 1.22元/股

9 2024年7月2日 500,000 0.0094% 615,000 1.23元/股

10 2024年7月3日 500,000 0.0094% 600,000 1.20元/股

11 2024年7月4日 500,000 0.0094% 570,000 1.14元/股

12 2024年7月5日 500,000 0.0094% 575,000 1.15元/股

13 2024年7月8日 500,000 0.0094% 565,000 1.13元/股

14 2024年7月10日 500,000 0.0094% 575,000 1.15元/股

15 2024年7月12日 500,000 0.0094% 575,000 1.15元/股

16 2024年7月16日 500,000 0.0094% 555,000 1.11元/股

17 2024年7月17日 500,000 0.0094% 545,000 1.09元/股

18 2024年7月18日 500,000 0.0094% 550,000 1.10元/股

19 2024年7月19日 500,000 0.0094% 550,000 1.10元/股

20 2024年7月22日 500,000 0.0094% 545,000 1.09元/股

21 2024年7月23日 500,000 0.0094% 550,000 1.10元/股

22 2024年8月1日 550,000 0.0103% 654,500 1.19元/股

23 2024年8月15日 2,000,000 0.0375% 2,490,000 1.245元/股

24 2024年8月16日 2,529,400 0.0474% 3,237,632 1.28元/股

合 计 15,579,400 0.2918% 18,587,132 1.19元/股

注：上表合计数与各列汇总数存在差异系取数四舍五入所致。

截至2024年8月16日，财聚投资通过二级市场以集中竞价方式已累计增持公司股份46,560,000股，占公司总股

本的0.8720%，成交金额合计50,025,121元。 至此，金科控股已完成承诺的股份增持金额下限目标。

二、其他说明

1上述增持主体在股份增持过程中， 严格遵守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权益变动及股票买卖

敏感期的相关规定。

2、本次股份增持不会导致公司股权分布不符合上市条件，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

3、本次股份增持符合《公司法》《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0号一一股份变动管理》

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

三、报备文件

1、《关于完成股份增持下限金额的告知函》

特此公告

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四年八月十六日

证券简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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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科 证券代码：

000656

公告编号：

2024-104

号

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管理人公开招募和遴选公司

及全资子公司重整投资人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024年4月22日，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重庆五中院” 或“法院” ）依法裁定受理金科地产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科股份” 或“公司” ）及全资子公司重庆金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庆金

科” ，合称“两家公司” ）的重整申请，并于2024年5月17日指定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重庆分所与北京

市金杜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联合担任公司和重庆金科的管理人（以下合称“管理人” ）。

公司于2024年6月25日在信息披露媒体刊载了《关于管理人公开招募和遴选公司及全资子公司重整投资人的公

告》， 管理人启动公开招募和遴选公司及全资子公司重整投资人工作。 现将重整投资人招募和遴选进展情况公告如

下：

一、重整投资人招募和遴选进展

根据《关于管理人公开招募和遴选公司及全资子公司重整投资人的公告》，公司及重庆金科的重整投资人报名

期限自招募公告发布之日起至2024年8月16日止。 意向重整投资人应当在上述报名期限内提交报名材料。

公司接管理人通知，截至2024年8月16日，共收到包括12家意向重整投资人主体提交的正式报名材料（合计17家

企业，两家及以上企业组成联合体报名的，视为一个报名主体）。 具体名单如下：

序号 主体名称

1 中金资本运营有限公司联合体（3家公司）

2 长城国富置业有限公司

3 四川资本市场纾困发展证券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4 深圳市招商平安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5 中国对外经济贸易信托有限公司

6 上海厚加健康科技有限公司联合体（3家公司）

7 义乌天象旅文科技有限公司

8 重庆科睿佳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9 广州市博润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10 成都风知科技有限公司联合体（2家公司）

11 锦绣中和（天津）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2 重庆美联国际仓储运输（集团）有限公司

后续，根据报名意向投资人提出的重整投资方案，管理人将按照市场化、法治化原则，以公平、公正、公开的方式

遴选确定合适的中选投资人。 公司将视后续投资人遴选和谈判工作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二、风险提示

1、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下简称“《上市规则》” ）第9.4.1条的规定，“上市公司出现下列情

形之一的，本所对其股票交易实施退市风险警示，……（九）法院依法受理公司重整、和解或者破产清算申请” 。 因法

院已依法受理公司重整，公司的股票已依《上市规则》的规定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 除被受理重整外，公司不存在其

他退市风险警示事项，亦不涉及其他强制退市情形，重整完成后，公司将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撤销退市风险警示，

经核准后公司股票将恢复正常交易。

2、如公司顺利实施重整并执行完毕重整计划，将有利于优化公司资产负债结构，扭转公司经营颓势，恢复持续盈

利能力；如重整失败，公司存在被宣告破产的风险。 如公司被宣告破产，根据《上市规则》第9.4.18条的规定，公司股票

将面临终止上市的风险。 公司将持续关注上述事项的进展情况，并严格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深

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4号一破产重整等事项》等法律法规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3、虽然在报名日期截止前意向投资人向管理人提交了报名材料，但仍存在因报名材料不符合招募公告要求而导

致报名失败的风险。 管理人有权对意向投资人开展背景调查，核查其资信情况、履约能力等条件。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

险。

特此公告

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四年八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

002261

证券简称：拓维信息 公告编号：

2024-044

拓维信息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股份减持计划的预披露公告

公司董事、高管封模春女士及公司高管王伟峰先生、向静女士、赵军先生、严宝强先生、邢霓虹女士、柏丙军先

生、杨征先生、廖秋林先生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特别提示：

公司董事、高管封模春女士及公司高管王伟峰先生、向静女士、赵军先生、严宝强先生、邢霓虹女士、柏丙军先

生、杨征先生、廖秋林先生计划在本减持计划公告之日起15个交易日之后的3个月内以集中竞价和大宗交易方式减

持其持有的部分公司股份。 本次拟减持的股份合计不超过407,750股，即不超过公司目前总股本的0.0325%。

拓维信息系统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近日收到公司董事、高管封模春女士及公司高管王伟峰先生、

向静女士、赵军先生、严宝强先生、邢霓虹女士、柏丙军先生、杨征先生、廖秋林先生分别出具的《关于计划减持公司

股份的告知函》。 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股东基本情况

截止本公告日，本次拟减持的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职务 持有公司股份数量（股） 占总股本的比例

封模春 董事、副总经理 175,000 0.0139%

王伟峰 副总经理 210,000 0.0167%

向静 副总经理 210,000 0.0167%

赵军 副总经理 175,000 0.0139%

严宝强 副总经理 210,000 0.0167%

邢霓虹 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财务总监 196,000 0.0156%

柏丙军 副总经理 140,000 0.0111%

杨征 副总经理 175,000 0.0139%

廖秋林 副总经理 140,000 0.0111%

合计 1,631,000 0.1298%

二、本次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1、减持原因：个人资金需求；

2、股份来源：公司2022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所授予的股票；

3、拟减持数量及比例：本次拟减持的股份合计不超过407,750股，即不超过公司目前总股本的0.0325%。 （若计

划减持期间有送股、配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股份变动事项，拟减持股份数量将做相应调整）

相关股东拟减持数量及比例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职务 拟减持公司股份数量（股） 占总股本的比例

封模春 董事、副总经理 43,750 0.0035%

王伟峰 副总经理 52,500 0.0042%

向静 副总经理 52,500 0.0042%

赵军 副总经理 43,750 0.0035%

严宝强 副总经理 52,500 0.0042%

邢霓虹 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财务总监 49,000 0.0039%

柏丙军 副总经理 35,000 0.0028%

杨征 副总经理 43,750 0.0035%

廖秋林 副总经理 35,000 0.0028%

合计 407,750 0.0325%

4、减持方式：集中竞价或大宗交易方式；

5、减持期间：自公告之日起十五个交易日后三个月内（即2024年9月9日-2024年12月6日），期间如遇法律法规

规定的窗口期，则不得减持；

6、减持价格：根据减持时的市场价格确定。

三、股东所作承诺及履行情况

1、股权激励授予时的承诺

根据公司2022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上述拟减持股东所持有的股份为激励计划授

予的限制性股票，其解除限售规定按照《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

范性文件及公司《2022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的规定执行。 激励对象承诺，若公司因信

息披露文件中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导致不符合授予权益或行使权益安排的，激励对象自相关信

息披露文件被确认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后，将由股权激励计划所获得的全部利益返还公司。

2、股份锁定和转让限制的承诺

持有本公司股份的董事、高管在担任公司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其持有的公

司股份总数的25%；在任期届满前离职的，离职后半年内不得转让本人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截至本公告日，上述拟减持股东均严格遵守了上述承诺，未出现违反上述承诺的行为。

四、风险提示

1、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存在不确定性，拟减持股东将根据市场情况、公司股价情况等决定是否实施本次股份减持

计划。

2、本次减持计划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8号一一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等法律、法

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3、本次股份减持计划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正常减持行为，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也不会对公

司治理结构、股权结构及未来持续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4、本次减持计划期间，公司将持续关注本次股份减持计划的进展情况，督促上述人员严格遵守《证券法》《深圳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8号一一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等有关规定进行股份减持，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五、备查文件

上述人员分别出具的《关于公司股份减持计划的告知函》。

特此公告。

拓维信息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 8�月 17�日

证券代码：

688178

证券简称：万德斯 公告编号：

2024-026

南京万德斯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副总经理、核心技术人员

取保候审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

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2023年10月28日，南京万德斯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披露了“马泰壕煤矿矿井水深度处

理及综合利用工程总承包（EPC）” 项目（以下简称“马泰壕项目” ）分包单位发生安全生产事故事项，具体内容详

见公司刊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关于分包单位发生安全生产事故暨高级管理人员被刑

事拘留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46）。

近日，公司收到董事、副总经理、核心技术人员宫建瑞先生的通知，鄂尔多斯市伊金霍洛旗公安局出具了《取保

候审决定书》、《移送起诉告知书》，因马泰壕项目事故，鄂尔多斯市伊金霍洛旗公安局决定对宫建瑞先生取保候审，

期限自2024年8月15日起算，并将该案件移送至伊金霍洛旗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

目前，宫建瑞先生能够正常履职，公司日常经营运作正常，各项工作有序开展。公司已于2024年4月12日，与发包

人内蒙古鄂尔多斯永煤矿业有限公司及设计人中冶节能环保有限责任公司重新签订 《马泰壕煤矿矿井水深度处理

及综合利用工程总承包合同》， 就设计人、工期等内容进行了重新约定。目前，马泰壕项目已基本完成图纸重新设计

与相应的审图工作，正准备开展施工相应的各项前期手续，各方正全力推进项目的复工。

公司将持续关注上述事项的进展情况，并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

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南京万德斯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8月17日

证券代码：

688178

证券简称：万德斯 公告编号：

2024-027

南京万德斯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提起诉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

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法院已立案受理，暂未开庭审理

● 上市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原告

● 涉案的金额：13,743,003元（未含利息及其他费用）

● 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的影响： 公司已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对周口市淮阳区城市管理局的应收账款计提了部

分坏账准备。 鉴于本次诉讼案件尚未开庭审理，该诉讼事项对公司当期及期后利润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最终实际

影响以法院判决为准。 若部分或全部应收账款收回，将对应收账款收回的当期利润产生积极影响；若部分或全部应

收账款未能收回，将导致继续计提坏账准备，可能对公司当期或期后利润产生不利影响。

一、本次诉讼基本情况

南京万德斯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就公司与周口市淮阳区城市管理局的服务合同纠纷向

周口市淮阳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法院” ）提起诉讼，并于2024年8月16日收到法院《受理案件通知书》〔案号：

（2024）豫 1603�民初 6020�号〕。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该案件尚未开庭审理。

二、案件的基本情况

（一）诉讼当事人

原 告：南京万德斯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100663774904W

住所地：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乾德路57号

法定代表人：刘军

被 告：周口市淮阳区城市管理局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411727MB1B43766C

住所地：河南省周口市淮阳区新星南路与弦歌路交叉口

法定代表人：任朋辉

（二）诉讼请求

1、依法判令被告支付处理费13,743,003元及资金占有利息251,863元（以7,300,400元为基数，利率3.45%，自

2023年8月16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 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标准计

算）；

2、本案的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三）事实与理由

2021年11月，原、被告签署《周口市淮阳区生活垃圾处理场浓缩液全量化处理服务项目服务合同》，约定由原告

为被告提供浓缩液全量化处理服务，单价为365.02元/m3。 截至2023年8月16日共处理20,000m3浓缩液，处理费为

7,300,400元。 2023年9月，原、被告续签服务合同，自2023年8月16日至2024年7月18日期间又处理17,650m3浓缩

液，处理费为6,442,603元，合计13,743,003元。

但截至目前，被告分文未付，被告延迟付款的行为给原告造成很大损失，原告为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特向法院

提起诉讼。

三、本次诉讼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已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对周口市淮阳区城市管理局的应收账款计提了部分坏账准备。 鉴于本次诉讼案件尚

未开庭审理，该诉讼事项对公司当期及期后利润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最终实际影响以法院判决为准。 若部分或全

部应收账款收回，将对应收账款收回的当期利润产生积极影响；若部分或全部应收账款未能收回，将导致继续计提

坏账准备，可能对公司当期或期后利润产生不利影响。

公司将根据该诉讼案件进展情况，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努力

维护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南京万德斯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8月17日

证券代码：

300689

证券简称：澄天伟业 公告编号：

2024-034

深圳市澄天伟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深圳监管局

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市澄天伟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4年8月16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深圳

证监局下发的《关于对深圳市澄天伟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冯学裕、蒋伟红采取出具警示函措施的决定》（[2024]

165号），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的内容

深圳市澄天伟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冯学裕、蒋伟红：

经查，你公司在2023年度业绩预告编制过程中，递延收益确认不准确、存货跌价准备计提不充分、营业收入确认

时点不准确。 前述情况导致你公司2023年度业绩预告披露的财务数据不准确。

上述情形违反了《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182号，下同）第三条第一款的规定。 公司董事长

兼总经理冯学裕、财务负责人蒋伟红未按照《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第四条、第五十一条第三款的规定履行

勤勉尽责义务，对上述违规行为负有主要责任。 根据《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第五十二条的规定，我局决定对

你公司、冯学裕、蒋伟红采取出具警示函的监管措施。

如对本监管措施不服的，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行

政复议申请可以通过邮政快递寄送至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法治司）， 也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个月内向

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复议与诉讼期间，上述监管措施不停止执行。

二、其他有关说明

公司及相关人员收到上述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后，高度重视，公司及相关人员将认真吸取教训，加强对相关法

律、法规的学习，切实勤勉尽责，严格履行信息披露义务，进一步提升信息披露质量。 上述监管措施不会影响公司正

常的生产经营管理活动，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市澄天伟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8月16日

证券代码：

600536

证券简称：中国软件 公告编号：

2024-060

中国软件与技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

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4年8月16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海淀区学院南路55号中软大厦C座1层第一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858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17,690,751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37.3678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 董事长谌志华先生主持本次会议。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3人，董事周在龙、张尼，独立董事陈尚义、李新明先生因工作原因未出席。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2人，监事唐大龙因工作原因未出席。

3、公司董事会秘书赵冬妹出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及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17,031,284 99.7924 415,708 0.1308 243,759 0.0768

（二）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2.00、关于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2.01 选举王克先生为公司独立董事 315,026,584 99.1613 是

2.02 选举赖能和先生为公司独立董事 314,940,334 99.1342 是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2.01 选举王克先生为公司独立董事 7,568,524 73.9641

2.02 选举赖能和先生为公司独立董事 7,482,274 73.1212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 1、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及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为特别决议通过 的议案，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或股东

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以上通 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

律师：唐丽子 杨楠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和《公

司章程》的规定；现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

法有效。

特此公告。

中国软件与技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8月17日

证券代码：

000576

证券简称：甘化科工 公告编号：

2024-47

广东甘化科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

部分股份解除质押及再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广东甘化科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近日收到控股股东德力西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德力西

集团” ）通知并通过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系统查询，获悉德力西集团将所持有的部分公司股份解除质押并再

次质押，具体事项如下：

一、股东股份解除质押及再质押基本情况

1、本次股份解除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是否为控股股

东或第一大股

东及其一致行

动人

本次解除质押

股份数量(股)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质押起始

日

解除质押

日期

质权人

德力西集

团

是 10,000,000 5.37% 2.28%

2023年

4月6日

2024年

8月15日

广发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温州乐清支

行

合计 -- 10,000,000 5.37% 2.28% -- -- --

2、本次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

名称

是否为

控股股

东或第

一大股

东及其

一致行

动人

本次质押数量

（股）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是否

为限

售股

是否

为补

充质

押

质押起

始日

质押到

期日

质权人

质押

用途

德力

西集

团

是 10,000,000 5.37% 2.28% 否 否

2024 年

8月15日

办理解

除质押

登记手

续之日

广发银

行股份

有限公

司温州

乐清支

行

自身

生产

经营

合计 -- 10,000,000 5.37% 2.28% -- -- -- -- -- --

注：本次质押股份不存在负担重大资产重组等业绩补偿义务。

3、股东股份累计质押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

东

名

称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

例

本次解除

质押及再

质押前质

押股份数

量（股）

本次解除

质押及再

质押后质

押股份数

量（股）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已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份

情况

已质押股

份限售和

冻结、标记

数量（股）

占已质

押股份

比例

未质押

股份限

售和冻

结数量

（股）

占

未

质

押

股

份

比

例

德

力

西

集

团

186,087,40

0

42.47%

70,499,99

9

70,499,99

9

37.89% 16.09%

30,000,00

0

42.55% 0 0%

合

计

186,087,40

0

42.47%

70,499,99

9

70,499,99

9

37.89% 16.09%

30,000,00

0

42.55% 0 0%

注：上表中德力西集团质押并被司法冻结的3,000万股公司股份于2024年5月21日被司法冻结，司法冻结执行

人为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详情请参阅公司于2024年5月24日在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

《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控股股东所持公司部分股份解除司法

冻结及部分质押股份被司法再冻结的公告》（2024-40）。

二、备查文件

1、解除证券质押登记通知；

2、证券质押登记证明；

3、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证券质押及司法冻结明细表。

特此公告。

广东甘化科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八月十七日

证券代码：

000028

、

200028

证券简称：国药一致、一致

B

公告编号：

2024-37

国药集团一致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半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本公告所载2024年半年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与半年度报告中

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异，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2024年半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营业总收入 3,778,598.06 3,838,753.15 -1.57

营业利润 94,886.01 129,511.32 -26.74

利润总额 95,796.89 129,165.43 -25.8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74,348.72 83,025.11 -10.45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71,137.85 79,464.63 -10.48

基本每股收益（元） 1.34 1.49 -10.0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19% 5.04%

下降0.85个

百分点

项目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资产 5,140,524.14 4,757,109.48 8.0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

者权益

1,777,982.09 1,741,480.87 2.10

股本（万股） 55,656.51 55,656.51 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

净资产（元）

31.95 31.29 2.11

注：本报告期末数据是以公司合并报表数据填列。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2024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377.86亿元，同比下降1.57%；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7.43亿元，同比

下降10.45%。

报告期内，分销板块实现相对稳定增长，营业收入270.79亿元，同比增长2.11%；实现净利润5.23亿元，同比下降

1.48%，主要系受经营环境影响，应收回款延迟，导致资金占用规模上升，相应的资金成本增加，利润下降。 零售板块

（即“国药控股国大药房有限公司” ），受门诊统筹等行业政策变化、市场竞争加剧以及企业发展阶段调整等因素影

响，实现营业收入112.02亿元，同比下降9.30%；实现净利润-0.14亿元，同比下降104.81%。 此外，因公司主要联营企

业经营业绩表现良好，给本公司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带来正向贡献。

公司将充分结合市场环境的变化以及业务板块面临的压力和挑战，聚焦高质量发展主责主业，锚定战略主线，

深化转型创新，积极采取措施“稳增长、控风险、提质效” ，努力推动经营稳定发展。

三、其他说明

无。

四、备查文件

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签字并盖章的比较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国药集团一致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8月17日


